
























花蓮縣109年第3次地價及標準
地價評議委員會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本府地政處重劃科

案由：評定本縣辦理第16期(玉里鎮仁愛)及第17期
(玉里鎮民國)市地重劃區重劃前、後地價。



一、相關法規

依據：一、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81條

二、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0條

說明：

(一) 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81規定辦理市地重劃時，

應調查各宗土地之位置、交通及利用情形，並斟酌重

劃後各宗土地利用價值，相互比較估計重劃前後地

價，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作為計算公共用地

負擔、費用負擔、土地交換分配及變通補償之標準。



(二)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0條規定重劃前後之地價應依

下列規定查估後，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1、 重劃前之地價應先調查土地位置、地勢、交通、使

用狀況、買賣實例及當期公告現值等資料，分別估

計重劃前各宗土地地價 。

2、 重劃後之地價應參酌各街廓土地之位置、地勢、交

通、道路寬度、公共設施、土地使用分區及重劃後

預期發展情形，估計重劃後各路街之路線價或區段

價。



(一) 查估重劃前地價

1、 辦理方法：

(1) 調查土地位置、地勢、交通及使用狀況。

(2) 調查重劃區內及附近土地買賣實例，並研析土地買賣

實例之正確性，屬正常價格者始能採用。

(3) 調查當期公告現值。

(4) 將調查及蒐集之地價資料加註或套繪於重劃前地籍圖。

二、作業方式



2、 計算宗地地價及繪製重劃前地價圖表：

(1) 重劃前地價之評估，係為宗地地價，如跨越兩個以

上地價區段之宗地，其地價應按面積加權計算為

單一地價（計算至個位數，個位數以下四捨五入，

單位為元/平方公尺）。

(2) 將查估之各宗土地重劃前地價分別註入於重劃前地

籍圖，並繪製重劃前地價圖及編造地價評議表。

(3) 繪製重劃前地價圖時，得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劃分地價區段有關規定繪製。



(二) 查估重劃後地價

1、 辦理方法：

(1)參酌各街廓土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路寬度、公

共設施、土地使用區及重劃後預期發展情形。

(2)參酌鄰近區外已開發地區地價之趨勢。

(3)就各項公共設施情形，比照推定各路線價或區段價。

(4)既成社區應參酌重劃計畫書擬減輕負擔情形，配合單

獨劃分區段，以利計算。

2、 繪製重劃後地價圖表：利用市地重劃作業用圖，配合
分配線劃定情形，予以劃設路線價或區段價之範園，再
將查估之地價於圖上註明，並繪製重劃後地價圖及編造
地價評議表。



請審議第一案



第16期(玉里鎮仁愛)市地重劃區位置

本重劃區位處玉里都市計畫區之東北
側，為原兒童遊樂場用地「兒二–一」
之街廓，總面積0.3502公頃。
四至範圍如下：
東：仁愛路二段228巷為界。
西：仁愛路二段為界。
南：建國五街為界。
北：仁愛路二段228巷為界。



第16期(玉里鎮仁愛)市地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



第16期(玉里鎮仁愛)市地重劃區周邊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案件
分布示意圖(106-108年土地)



第16期(玉里鎮仁愛)市地重劃區周邊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案件



1、第16期市地重劃區重劃前後查定地價係參酌玉里地政事

務所提供106年1月至108年12月鄰近地區(參考住宅區)

不動產交易實價推估。

2、重劃前地價劃分為2個區段，第1區段價(住)為每平方公

尺5,800元；第2區段價(停、道)為每平方公尺5,800

元，重劃前平均地價為每平方公尺6,500元。重劃後地

價劃分為2個區段，第1區段價(住)為每平方公尺1萬

4,000元；第2區段價(停、道)為每平方公尺1萬3,000

元，重劃後平均地價為每平方公尺1萬3,500元。重劃前

後地價平均上漲率為2.08倍。





請審議第二案



第17期(玉里鎮民國)市地重劃區位置

本重劃區位處玉里都市計畫區之東北
側，西側為中華電信無線電波站，為
原市場用地「市二」之街廓，總面積
0.1618公頃。
四至範圍如下：
東：以建國五街30巷為界。
西：以民國路二段為界。
南：以建國五街為界。
北：以仁愛路二段227巷為界。



第17期(玉里鎮民國)市地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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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期(玉里鎮民國)市地重劃區周邊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案件
分布示意圖(106-108年土地)



第17期(玉里鎮民國)市地重劃區周邊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案件



1、第17期市地重劃區重劃前後查定地價係參酌玉里地政事

務所提供106年1月至108年12月鄰近地區(本區雖規劃為

商業區，惟商業性質係屬鄰里型商業，周邊以純住宅使

用為主，故參考商業區及部分住宅區)不動產交易實價

推估。

2、重劃前地價劃分為2個區段，第1區段價(商)為每平方公

尺8,035元；第2區段價(停)為每平方公尺7,700元，重

劃前平均地價為每平方公尺8,500元。重劃後地價劃分

為2個區段，第1區段價(商)為每平方公尺1萬5,870元；

第2區段價(停)為每平方公尺1萬4,870元，重劃後平均

地價為每平方公尺1萬5,370元。重劃前後地價平均上漲

率為1.81倍。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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